
事项。

7.2广发鑫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2.1�资产负债表

会计主体：广发鑫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18年3月20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本期末

2018年3月20日

上年度末

2017年12月31日

资产： - -

银行存款 623,570.76 4,819,702.75

结算备付金 20,005.59 226,472.23

存出保证金 22,249.81 12,747.44

交易性金融资产 1,620,858,996.50 1,472,733,000.00

其中：股票投资 - -

基金投资 - -

债券投资 1,510,748,996.50 1,352,778,000.00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110,110,000.00 119,955,000.00

贵金属投资 - -

衍生金融资产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应收证券清算款 - -

应收利息 29,153,153.54 25,264,437.75

应收股利 - -

应收申购款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其他资产 - -

资产总计 1,650,677,976.20 1,503,056,360.1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本期末

2018年3月20日

上年度末

2017年12月31日

负债： - -

短期借款 -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衍生金融负债 -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132,239,733.88 -

应付证券清算款 - -

应付赎回款 10.05 -

应付管理人报酬 830,512.57 1,289,831.01

应付托管费 166,102.54 257,966.22

应付销售服务费 - -

应付交易费用 7,100.79 6,923.08

应交税费 101,984.73 -

应付利息 10,374.33 -

应付利润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其他负债 430,146.13 349,000.00

负债合计 133,785,965.02 1,903,720.31

所有者权益： - -

实收基金 1,497,212,483.27 1,497,245,005.64

未分配利润 19,679,527.91 3,907,634.2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516,892,011.18 1,501,152,639.8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650,677,976.20 1,503,056,360.17

注：（1）报告截止日2018年3月20日，基金份额净值人民币1.013元，

基金份额总额1,497,212,483.27份。

（2）本会计期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20日。

7.2.2�利润表

会计主体：广发鑫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本报告期：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20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20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

日

一、收入 20,219,929.97 47,577,205.92

1.利息收入 13,905,004.70 58,724,487.11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5,766.84 13,283,253.30

债券利息收入 12,757,226.35 40,869,956.96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1,142,011.51 1,908,131.49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 2,663,145.36

其他利息收入 - -

2.投资收益（损失以“-” 填列） 224,177.50 1,004,081.05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 -

基金投资收益 - -

债券投资收益 216,215.76 1,004,081.05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7,961.74 -

贵金属投资收益 - -

衍生工具收益 - -

股利收益 - -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

填列）

6,090,624.48 -12,152,104.81

4.汇兑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 -

5.其他收入（损失以“-” 号填列） 123.29 742.57

减：二、费用 4,447,638.47 18,576,148.00

1．管理人报酬 3,264,725.34 14,270,012.86

2．托管费 652,945.07 2,854,002.53

3．销售服务费 - -

4．交易费用 2,325.00 14,424.39

5．利息支出 385,458.67 999,494.86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385,458.67 999,494.86

6．税金及附加 39,720.19 -

7．其他费用 102,464.20 438,213.36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

列）

15,772,291.50 29,001,057.92

减：所得税费用 -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15,772,291.50 29,001,057.92

注：本年度期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20日，上年度可比期

间为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7.2.3�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变动表

会计主体：广发鑫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本报告期：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20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20日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期初所有者权益（基金

净值）

1,497,245,005.64 3,907,634.22 1,501,152,639.86

二、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基

金净值变动数（本期利润）

- 15,772,291.50 15,772,291.50

三、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

的基金净值变动数（净值减

少以“-” 号填列）

-32,522.37 -397.81 -32,920.18

其中：1.基金申购款 - - -

2.基金赎回款 -32,522.37 -397.81 -32,920.18

四、本期向基金份额持有人

分配利润产生的基金净值

变动（净值减少以“-” 号

填列）

- - -

五、期末所有者权益（基金

净值）

1,497,212,483.27 19,679,527.91 1,516,892,011.18

项目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期初所有者权益（基金

净值）

999,207,988.82 2,859,023.95 1,002,067,012.77

二、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基

金净值变动数（本期利润）

- 29,001,057.92 29,001,057.92

三、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

的基金净值变动数（净值减

少以“-” 号填列）

498,037,016.82 1,992,451.41 500,029,468.23

其中：1.基金申购款 498,053,235.36 1,992,761.86 500,045,997.22

2.基金赎回款 -16,218.54 -310.45 -16,528.99

四、本期向基金份额持有人

分配利润产生的基金净值

变动（净值减少以“-” 号

填列）

- -29,944,899.06 -29,944,899.06

五、期末所有者权益（基金

净值）

1,497,245,005.64 3,907,634.22 1,501,152,639.86

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本报告7.1至7.4，财务报表由下列负责人签署：

基金管理人负责人：孙树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窦刚，会计机构

负责人：张晓章

7.2.4�报表附注

7.2.4.1�基金基本情况

广发鑫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本基金” ）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2015]1466号《关于准予

广发鑫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和机构部函[2016]

2487号 《关于广发鑫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延期募集备案的

回函》的核准，由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

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和《广

发鑫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基金合同” ） 发起，

于2016年11月08日向社会公开发行募集并于2016年11月16日正式成

立。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基金募集期间为2016年11月08日至2016年11月08日， 为契约型

开放式基金，存续期限不定，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00,005,139.25元，

有效认购户数为216户。 其中，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共计人民

币4,000.00元，按照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计入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账

户。 上述资金业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

本基金的财务报表于2019年3月28日已经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及基

金托管人批准报出。

7.2.4.2�会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基金的财务报表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以下简称

“企业会计准则” ） 和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基金行业实务操作的有关

规定编制，同时在具体会计核算和信息披露方面也参考了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发布的若干基金行业实务操作。 本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

础编制。

7.2.4.3�遵循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的声明

本基金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

于基金行业实务操作的有关规定的要求， 真实、 完整地反映了本基金

2018年3月20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20日的经营

成果和基金净值变动情况。

7.2.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本基金本报告期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

相一致。

7.2.4.4.1�会计年度

本基金的会计年度为公历年度，即每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本

会计期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20日。

7.2.4.4.2�记账本位币

本基金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7.2.4.4.3�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

金融工具是指形成一个单位的金融资产（负债），并形成其他单位

的金融负债（资产）或权益工具的合同。

（1）金融资产分类

金融资产应当在初始确认时划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以及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本基金根据持有意图和能力，将持有的股票投资、债券投资和衍

生工具（主要系权证投资）于初始确认时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其他金融资产划分为贷款和应收款项。

（2）金融负债分类

金融负债应当在初始确认时划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和其他金融负债两类。 本基金目前持有的金融负债划

分为其他金融负债。

7.2.4.4.4�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后续计量和终止确认

本基金于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

债。

基金初始确认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应当按照取得时的公允价值作

为初始确认金额。 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的股票投资、债券投资等，以及不作为有效套期工具的衍生金融工

具，相关的交易费用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本基金的其他金融资

产和其他金融负债，相关交易费用在发生时计入初始确认金额。

在持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期间取

得的利息或现金股利，应当确认为当期收益。 每日，本基金将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 对于本基金的其他金融资产和其他金融负债，采用实际利

率法，按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处置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时，其公允价值与初始入账金额之间的

差额应确认为投资收益，其中包括同时结转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当收

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或该金融资产已转移，且符合

金融资产转移的终止确认条件的，金融资产将终止确认。

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的，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

或其一部分。

金融资产转移，是指本基金将金融资产让与或交付给该金融资产发

行方以外的另一方（转入方）。 本基金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

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的，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保留了金融资产

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不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 本基金既

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分别

下列情况处理：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控制的，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未放

弃对该金融资产控制的，按照其继续涉入所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确认有

关金融资产，并相应确认有关负债。

7.2.4.4.5�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估值原则

本基金持有的金融工具按如下原则确定公允价值并进行估值：

（1）存在活跃市场且能够获取相同资产或负债报价的金融工具，按

其估值日不加调整的报价确定公允价值；估值日无报价且最近交易日后

未发生影响公允价值计量的重大事件的，采用最近交易日的报价确定公

允价值。 有充足证据表明估值日或最近交易日的报价不能真实反映公允

价值的，对报价进行调整，确定公允价值。

与上述投资品种相同，但具有不同特征的，以相同资产或负债的公

允价值为基础，并在估值技术中考虑不同特征因素的影响。 特征是指对

资产出售或使用的限制等，如果该限制是针对资产持有者的，那么在估

值技术中不将该限制作为特征考虑。 基金管理人不考虑因大量持有相关

资产或负债所产生的溢价或折价；

（2）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采用在当前情况下适用并且有足

够可利用数据和其他信息支持的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 采用估值技术

确定公允价值时，优先使用可观察输入值，只有在无法取得相关资产或

负债可观察输入值或取得不切实可行的情况下， 才使用不可观察输入

值；

（3） 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方法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金融工

具公允价值的，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具体情况与基金托管人商定后，按最

能反映公允价值的方法估值。

7.2.4.4.6�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抵销

当本基金具有抵销已确认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法定权利，且目前

可执行该种法定权利，同时本基金计划以净额结算或同时变现该金融资

产和清偿该金融负债时，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以相互抵销后的金额在资

产负债表内列示。 除此以外，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资产负债表内分别

列示，不予相互抵销。

7.2.4.4.7�实收基金

实收基金为对外发行基金份额所对应的金额。 申购、赎回、转换及红

利再投资等引起的实收基金的变动分别于上述各交易确认日认列。

7.2.4.4.8�损益平准金

损益平准金指申购、赎回、转入、转出及红利再投资等事项导致基金

份额变动时，相关款项中包含的未分配利润。 根据交易申请日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已实现与未实现部分各自占基金净值的比例，损益平准

金分为已实现损益平准金和未实现损益平准金。 损益平准金于基金申购

确认日或基金赎回确认日认列，并于期末全额转入利润分配（未分配利

润）。

7.2.4.4.9�收入/(损失)的确认和计量

（1） 存款利息收入按存款的本金与适用的利率逐日计提的金额入

账。 若提前支取定期存款，按协议规定的利率及持有期重新计算存款利

息收入，并根据提前支取所实际收到的利息收入与账面已确认的利息收

入的差额确认利息损失，列入利息收入减项，存款利息收入以净额列示；

（2） 债券利息收入按债券票面价值与票面利率或债券发行价计算

的金额扣除应由债券发行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后的净额确认，在

债券实际持有期内逐日计提；

（3）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按证券票面价值与票面利率计算的金

额，扣除应由资产支持证券发行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后的净额确

认，在证券实际持有期内逐日计提；

（4）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按融出资金应付或实际支付的总额及

实际利率（当实际利率与合同利率差异较小时，也可以用合同利率），在

回购期内逐日计提；

（5）股票投资收益/（损失）于卖出股票成交日确认，并按卖出股票

成交金额与其成本的差额入账；

（6）债券投资收益/（损失）

卖出交易所上市债券：于成交日确认债券投资收益/（损失），并按

成交金额与其成本、应收利息的差额入账；

卖出银行间同业市场交易债券： 于成交日确认债券投资收益/ （损

失），并按成交总额与其成本、应收利息的差额入账；

（7）衍生工具投资收益/（损失）于卖出权证成交日确认，并按卖出

权证成交金额与其成本的差额入账；

（8）股利收益于除息日确认，并按上市公司宣告的分红派息比例计

算的金额扣除应由上市公司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后的净额入账；

（9）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系本基金持有的采用公允价值模

式计量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等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计

入当期损益的利得或损失；

（10）其他收入在主要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给对方，经济利益很可

能流入且金额可以可靠计量的时候确认。

7.2.4.4.10�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针对基金合同约定费率和计算方法的费用，本基金在费用涵盖期间

按合同约定进行确认。 其他金融负债在持有期间确认的利息支出按实际

利率法计算，实际利率法与直线法差异较小的按直线法近似计算。

7.2.4.4.11�基金的收益分配政策

1.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

多为6次， 每份基金份额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每

份基金份额该次可供分配利润的10%， 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3个月可不

进行收益分配；

2.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

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不选

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

3.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即基金收益分配基

准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

值；

4.本基金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5.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7.2.4.4.12�分部报告

根据本基金的内部组织机构、管理要求及内部报告制度，本基金整

体为一个报告分部，且向管理层报告时采用的会计政策及计量基础与编

制财务报表时的会计政策及计量基础一致。

7.2.4.5�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的说明

7.2.4.5.1�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本基金在本报告期间无需说明的重大会计政策变更。

7.2.4.5.2�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

本基金在本报告期间无需说明的重大会计估计变更。

7.2.4.5.3�差错更正的说明

本基金在本报告期间无需说明的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7.2.4.6�税项

（1）印花税

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为1‰，由出让方缴纳。

（2）增值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费附加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6]36号文《关于全面推开营业

税改增值税试点的通知》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自2016年5月1日起在

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金融业纳入试点范围，由

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 金融商品转让，按照卖出价扣除买入价后

的余额为销售额。对证券投资基金（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转让收入免征增值税；国债、

地方政府债利息收入以及金融同业往来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存款利息

收入不征收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6]46号文《关于进一步明确全

面推开营改增试点金融业有关政策的通知》的规定，金融机构开展的质

押式买入返售金融商品业务及持有政策性金融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属

于金融同业往来利息收入；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6]70号文《关于金融机构同业

往来等增值税政策的补充通知》的规定，金融机构开展的买断式买入返

售金融商品业务、同业存款、同业存单以及持有金融债券取得的利息收

入属于金融同业往来利息收入；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6]140号文《关于明确金融、房

地产开发、教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的规定，资管产品运营过

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资管产品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7]56号文《关于资管产品增值

税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自2018年1月1日起，资管产品管理人运营

资管产品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 （以下简称 “资管产品运营业

务” ），暂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资管产品管

理人未分别核算资管产品运营业务和其他业务的销售额和增值税应纳

税额的除外。 资管产品管理人可选择分别或汇总核算资管产品运营业务

销售额和增值税应纳税额。对资管产品在2018年1月1日前运营过程中发

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未缴纳增值税的，不再缴纳；已缴纳增值税的，已

纳税额从资管产品管理人以后月份的增值税应纳税额中抵减；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7]90号文《关于租入固定资产

进项税额抵扣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的规定，自2018年1月1日起，资管

产品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提供的贷款服务、发生的部分金融商品转让业

务，按照以下规定确定销售额：提供贷款服务，以2018年1月1日起产生的

利息及利息性质的收入为销售额； 转让2017年12月31日前取得的股票

（不包括限售股）、债券、基金、非货物期货，可以选择按照实际买入价计

算销售额，或者以201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的股票收盘价（2017年最后一

个交易日处于停牌期间的股票，为停牌前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价）、债券

估值 （中债金融估值中心有限公司或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提供的债券估

值）、基金份额净值、非货物期货结算价格作为买入价计算销售额。

本基金分别按实际缴纳的增值税额的7%、3%和2%缴纳城市维护建

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

（3）企业所得税

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

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

企业所得税。

（4）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税率为20%。

基金从上市公司分配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

（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

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超过1

年的，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自2015年9月8日起，证券投资基金从

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

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

7.2.4.7�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基金的关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销机构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发起人、基金管理人、注册登记与过户

机构、直销机构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母公司、代销机构

深圳市前海香江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股东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股东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股东

广州科技金融创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股东

GF�International�Investment�Management�Limited （广发

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全资子公司

瑞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控股子公司

广发纳正（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珠海瑞元祥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管理人控股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GF� International� Asset� Management� (UK) � Company�

Limited（广发国际资产管理（英国）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不存在控制关系或者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关联

方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

7.2.4.8�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的关联方交易

7.2.4.8.1�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交易

7.2.4.8.1.1�股票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内无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

行的股票交易。

7.2.4.8.1.2�债券交易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本期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20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

成交总额的

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

成交总额的

比例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98,433,083.56 100.00%

7.2.4.8.1.3�债券回购交易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本期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20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

回购成交总

额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

回购成交总

额的比例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0 100.00% - -

7.2.4.8.1.4�权证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内无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

行的权证交易。

7.2.4.8.1.5�应支付关联方的佣金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内无应支付关联方的佣金，本

报告期末及上年度可比期间末无应付关联方佣金余额。

7.2.4.8.2�关联方报酬

7.2.4.8.2.1�基金管理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20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

31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管理费 3,264,725.34 14,270,012.86

其中：支付销售机构的客户维护费 - -

注：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1.0%年费率计提。 管

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1.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

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5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

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7.2.4.8.2.2�基金托管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20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

31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托管费 652,945.07 2,854,002.53

注：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2%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2%÷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

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5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

付日期顺延。

7.2.4.8.3�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含回购)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内无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

业市场的债券（含回购）交易。

7.2.4.8.4�各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7.2.4.8.4.1�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本报告期内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内基金管理人无运用固有资金投资

本基金的情况（转型前）。

7.2.4.8.4.2�报告期末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

情况

本报告期末及上年度末无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投资本

基金的情况（转型前）。

7.2.4.8.5�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及当期产生的利息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本期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20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23,570.76 5,336.60 4,819,702.75 44,889.68

注： 本基金的银行存款由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管，

按银行同业利率或约定利率计息。

7.2.4.8.6�本基金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的情况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内无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

承销的证券。

7.2.4.9�期末（2018年3月20日）本基金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7.2.4.9.1�期末持有的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截至本报告期末2018年3月20日止，本基金无因认购新发/增发证券

而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7.2.4.9.2�期末债券正回购交易中作为抵押的债券

7.2.4.9.2.1�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至本报告期末2018年3月20日止， 本基金从事银行间市场债券正

回购交易形成的卖出回购证券款余额132,239,733.88元，是以如下债券

作为质押：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回购到期日

期末估值单

价

数量（张） 期末估值总额

101766009

17中电投

MTN001

2018-03-21 100.33 392,000.00 39,329,360.00

101756034

17诚通控股

MTN002

2018-03-21 99.42 1,000,000.00 99,420,000.00

合计 1,392,000.00 138,749,360.00

7.2.4.9.2.2�交易所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至本报告期末2018年3月20日止， 本基金无从事证券交易所债券

正回购交易形成的卖出回购证券款，无抵押债券。

7.2.4.10�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会计报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1、公允价值

（1）不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

不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和负债主要包括应收款项和其他金

融负债，其账面价值接近于公允价值。

（2）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

（i）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的方法

公允价值计量结果所属的层次，由对公允价值计量整体而言具有重

要意义的输入值所属的最低层次决定：

第一层次：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的报价。

第二层次：除第一层次输入值外相关资产或负债直接或间接可观察

的输入值。

第三层次：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不可观察输入值。

（ii）各层级金融工具公允价值

于2018年3月20日， 本基金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中属

于第二层级的余额为人民币1,620,858,996.50元，无属于第一层级和第

三层级的金额（2017年12月31日：属于第二层级的余额为人民币1,402,

733,000.00元，属于第三层级的余额为人民币70,000,000.00元，无属于

第一层级的金额）

（iii）公允价值所属层级间的重大变动

对于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证券，若出现重大事项停牌、交易不活跃、或

属于非公开发行等情况， 本基金分别于停牌日至交易恢复活跃日期间、

交易不活跃期间及限售期间将相关证券的公允价值列入第二层级或第

三层级，上述事项解除时将相关证券的公允价值列入第一层级。

于2018年3月20日， 本基金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中无

属于第三层级的余额； 本报告期内转出第三层级的金额为人民币70,

000,000.00元，除上述变动外，该层级金融资产无其他变动。

2、除公允价值外，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基金无需要说明的其他重要

事项。

§8� �投资组合报告

8.1�广发鑫惠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8.1.1�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2,004,539,400.00 96.58

其中：债券 1,853,067,600.00 89.28

资产支持证券 151,471,800.00 7.30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32,340,168.51 1.56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

融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464,357.97 0.07

8 其他各项资产 37,277,338.48 1.80

9 合计 2,075,621,264.96 100.00

8.1.2�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8.1.2.1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8.1.2.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通过港股通投资的股票。

8.1.3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

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8.1.4�报告期内股票投资组合的重大变动

8.1.4.1�累计买入金额超出期末基金资产净值2％或前20名的股票明

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持有股票。

8.1.4.2�累计卖出金额超出期末基金资产净值2％或前20名的股票明

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持有股票。

8.1.4.3�买入股票的成本总额及卖出股票的收入总额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持有股票。

8.1.5�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189,472,000.00 12.27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189,472,000.00 12.27

4 企业债券 476,357,600.00 30.86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20,102,000.00 1.30

6 中期票据 1,167,136,000.00 75.61

7 可转债（可交换债） - -

8 同业存单 - -

9 其他 - -

10 合计 1,853,067,600.00 120.04

8.1.6�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

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1 160210 16国开10 600,000 57,528,000.00 3.73

2 101800183

18川交投

MTN002

500,000 51,825,000.00 3.36

3 101800139

18京城建

MTN001

500,000 51,780,000.00 3.35

4 1720048

17三峡银行

三农债03

500,000 51,620,000.00 3.34

5 143633 18粤财01 500,000 51,550,000.00 3.34

8.1.7�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

支持证券投资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量(份)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1 149808 借呗55A1 500,000 50,000,000.00 3.24

2 1889146

18飞驰建融

3A

500,000 43,770,000.00 2.84

3 149811 借呗56A1 300,000 30,000,000.00 1.94

4 1889157

18唯盈

2A2_bc

470,000 27,701,800.00 1.79

8.1.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

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8.1.9�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

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8.1.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2）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进行股指期货交易。

8.1.11�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2）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进行国债期货交易。

8.1.12�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8.1.12.1�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在本报告期内没有

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

罚的情形。

8.1.12.2�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

的备选股票库。

8.1.12.3�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1 存出保证金 4,505.28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37,272,833.20

5 应收申购款 -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37,277,338.48

8.1.12.4�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8.1.12.5�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8.2�广发鑫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2.1�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1,620,858,996.50 98.19

其中：债券 1,510,748,996.50 91.52

资产支持证券 110,110,000.00 6.67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

融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643,576.35 0.04

8 其他各项资产 29,175,403.35 1.77

9 合计 1,650,677,976.20 100.00

8.2.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8.2.2.1�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8.2.2.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通过港股通投资的股票。

8.2.3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

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8.2.4�报告期内股票投资组合的重大变动

8.2.4.1�累计买入金额超出期末基金资产净值2％或前20名的股票明

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持有股票。

8.2.4.2�累计卖出金额超出期末基金资产净值2％或前20名的股票明

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持有股票。

8.2.4.3�买入股票的成本总额及卖出股票的收入总额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持有股票。

8.2.5�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151,533,000.00 9.99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151,533,000.00 9.99

4 企业债券 207,539,000.00 13.68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160,109,000.00 10.56

6 中期票据 979,910,000.00 64.60

7 可转债（可交换债） 11,657,996.50 0.77

8 同业存单 - -

9 其他 - -

10 合计 1,510,748,996.50 99.60

8.2.6�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

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1 101766009

17中电投

MTN001

1,000,000 100,330,000.00 6.61

2 101752030

17远东租赁

MTN001

1,000,000 100,060,000.00 6.60

3 101756034

17诚通控股

MTN002

1,000,000 99,420,000.00 6.55

4 011800299

18金隅

SCP002

900,000 90,081,000.00 5.94

5 101753007

17中电子

MTN001

800,000 80,240,000.00 5.29

8.2.7�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

支持证券投资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量(份)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1 146256 借呗26A1 700,000 70,000,000.00 4.61

2 1789220 17惠益2A2 500,000 40,110,000.00 2.64

8.2.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

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8.2.9�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

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8.2.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2）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进行股指期货交易。

8.2.11�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2）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进行国债期货交易。

8.2.12�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8.2.12.1�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在本报告期内没有出

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的情形。

8.2.12.2�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

备选股票库。

8.2.12.3�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1 存出保证金 22,249.81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29,153,153.54

5 应收申购款 -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29,175,403.35

8.2.12.4�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8.2.12.5�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9� �基金份额持有人信息

9.1�广发鑫惠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期：2018年3月21日-2018年12月31日）

9.2.1�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基金的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份）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1,763.52 0.0001%

9.2.2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开放式基金份额总量区间

的情况

项目 持有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万份）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

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开放式基金

0

本基金基金经理持有本开放式基金 0~10

9.2.3发起式基金发起资金持有份额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

持有份额占基

金总份额比例

发起份额总

数

发起份额占基

金总份额比例

发起份额承

诺持有期限

基金管理人固有资金 9,861,932.94 0.65%

9,861,

932.94

0.65% 三年

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 - - - - -

基金经理等人员 60.47 0.00% - - -

基金管理人股东 - - - - -

其他 - - - - -

合计 9,861,993.41 0.65%

9,861,

932.94

0.65% 三年

9.3�广发鑫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期：2018年1月1日-2018年3月20日）

9.3.1�期末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及持有人结构

份额单位：份

持有人户数(户)

户均持有的基

金份额

持有人结构

机构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例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例

207 7,232,910.55 1,497,209,772.31 100.00% 2,710.96 0.00%

9.3.2�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基金的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份）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持

有本基金

1,762.19 0.0001%

9.3.3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开放式基金份额总量区间

的情况

项目 持有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万份）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

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开放式基金

0~10

本基金基金经理持有本开放式基金 0~10

§10�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10.1广发鑫惠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期：2018年3月21日-2018年12月31日）

单位：份

基金合同生效日(2018年3月21日)基金份额总额 1,497,212,483.27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1,497,212,483.27

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报告期期末基金总申购份额 9,861,974.57

减：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报告期期末基金总赎回份额 20.16

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报告期期末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本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507,074,437.68

10.2广发鑫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期：2018年1月1日-2018年3月20日）

单位：份

基金合同生效日(2016年11月16日)基金份额总额 200,005,139.25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1,497,245,005.64

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报告期期末基金总申购份额 -

减：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报告期期末基金总赎回份额 32,522.37

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报告期期末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本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497,212,483.27

§11� �重大事件揭示

11.1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2018年1月8日至2018年2月7日15：00�止， 广发鑫惠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本次会议议案

《关于广发鑫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在

2018年2月9日的计票会议上获得通过。 根据持有人大会通过的议案，广

发鑫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自2018年3月21日起转型为广发鑫

惠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基金。 有关重要事项详情可见本基金管理

人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本公司网站

（www.gffunds.com.cn） 于2018年2月13日刊登的《关于广发鑫惠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

告》。

11.2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专门基金托管部门的重大人事变动

本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2月6日发布公告，自2018年2月5日起，聘任

张芊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于2018年9月28日发布公告，自2018年9月

28日起，聘任王凡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于2018年11月3日发布公告，

自2018年11月2日起，聘任邱春杨先生担任公司督察长，段西军先生不再

担任公司督察长。

本报告期内，2018年8月，刘连舸先生担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

长职务。 上述人事变动已按相关规定备案、公告。

11.3涉及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

本报告期内无涉及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事

项。

11.4基金投资策略的改变

自2018年3月21日起， 广发鑫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起转

型为广发鑫惠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基金，基金投资策略发生了变

更，转型后的基金投资策略可查阅《广发鑫惠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11.5为基金进行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自2018年9月27日起， 本基金管理人改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提供审计服务。

11.6管理人、托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受稽查或处罚等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托管人的托管业务部门及其相关高级

管理人员无受稽查或处罚等情况。

11.7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的有关情况

11.7.1�广发鑫惠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1.7.1.1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交易单

元数量

股票交易 应支付该券商的佣金

备注

成交金额

占当期股

票成交总

额的比例

佣金

占当期佣

金总量的

比例

广发证券 3 - - - - -

山西证券 1 - - - - 新增1个

华创证券 1 - - - - -

华金证券 1 - - - - 新增1个

安信证券 1 - - - - -

恒泰证券 1 - - - - -

国融证券 1 - - - - 新增1个

银河证券 2 - - - - -

招商证券 2 - - - - -

方正证券 1 - - - - -

大同证券 1 - - - - -

中信证券 2 - - - - -

财达证券 1 - - - - 新增1个

联讯证券 1 - - - - -

天风证券 1 - - - - -

海通证券 2 - - - - -

东莞证券 1 - - - - -

联储证券 1 - - - - 新增1个

华西证券 1 - - - - 新增1个

注：1、交易席位选择标准：

（1）财务状况良好，在最近一年内无重大违规行为；

（2）经营行为规范，内控制度健全，在业内有良好的声誉；

（3）具备投资运作所需的高效、安全、合规的席位资源，满足投资组

合进行证券交易的需要；

（4）具有较强的研究和行业分析能力，能及时、全面、准确地向公司

提供关于宏观、行业、市场及个股的高质量报告，并能根据基金投资的特

殊要求，提供专门的研究报告；

（5）能积极为公司投资业务的开展，提供良好的信息交流和客户服

务；

（6）能提供其他基金运作和管理所需的服务。

2、交易席位选择流程：

（1）对交易单元候选券商的研究服务进行评估。 本基金管理人组织

相关人员依据交易单元选择标准对交易单元候选券商的服务质量和研

究实力进行评估，确定选用交易单元的券商。

（2）协议签署及通知托管人。 本基金管理人与被选择的券商签订交

易单元租用协议，并通知基金托管人。

11.7.1.2�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其他证券投资的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债券交易 回购交易 权证交易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

券成交总

额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回购

成交总额的

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权证

成交总额的

比例

广发证券

29,996,

477.05

100.00%

10,300,

000.00

100.00% - -

山西证券 - - - - - -

华创证券 - - - - - -

华金证券 - - - - - -

安信证券 - - - - - -

恒泰证券 - - - - - -

国融证券 - - - - - -

银河证券 - - - - - -

招商证券 - - - - - -

方正证券 - - - - - -

大同证券 - - - - - -

中信证券 - - - - - -

财达证券 - - - - - -

联讯证券 - - - - - -

天风证券 - - - - - -

海通证券 - - - - - -

东莞证券 - - - - - -

联储证券 - - - - - -

华西证券 - - - - - -

11.7.2�广发鑫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7.2.1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交易单

元数量

股票交易 应支付该券商的佣金

备注

成交金额

占当期股

票成交总

额的比例

佣金

占当期佣

金总量的

比例

广发证券 3 - - - - -

山西证券 1 - - - - 新增1个

华创证券 1 - - - - -

安信证券 1 - - - - -

恒泰证券 1 - - - - -

国融证券 1 - - - - 新增1个

银河证券 2 - - - - -

招商证券 2 - - - - -

方正证券 1 - - - - -

大同证券 1 - - - - -

中信证券 2 - - - - -

联讯证券 1 - - - - -

天风证券 1 - - - - -

海通证券 2 - - - - -

东莞证券 1 - - - - -

联储证券 1 - - - - 新增1个

注：1、交易席位选择标准：

（1）财务状况良好，在最近一年内无重大违规行为；

（2）经营行为规范，内控制度健全，在业内有良好的声誉；

（3）具备投资运作所需的高效、安全、合规的席位资源，满足投资组

合进行证券交易的需要；

（4）具有较强的研究和行业分析能力，能及时、全面、准确地向公司

提供关于宏观、行业、市场及个股的高质量报告，并能根据基金投资的特

殊要求，提供专门的研究报告；

（5）能积极为公司投资业务的开展，提供良好的信息交流和客户服

务；

（6）能提供其他基金运作和管理所需的服务。

2、交易席位选择流程：

（1）对交易单元候选券商的研究服务进行评估。 本基金管理人组织

相关人员依据交易单元选择标准对交易单元候选券商的服务质量和研

究实力进行评估，确定选用交易单元的券商。

（2）协议签署及通知托管人。 本基金管理人与被选择的券商签订交

易单元租用协议，并通知基金托管人。

11.7.2.2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其他证券投资的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债券交易 回购交易 权证交易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

券成交总

额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回购

成交总额的

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权证

成交总额的

比例

广发证券 - - 300,000.00 100.00% - -

山西证券 - - - - - -

华创证券 - - - - - -

安信证券 - - - - - -

恒泰证券 - - - - - -

国融证券 - - - - - -

银河证券 - - - - - -

招商证券 - - - - - -

方正证券 - - - - - -

大同证券 - - - - - -

中信证券 - - - - - -

联讯证券 - - - - - -

天风证券 - - - - - -

海通证券 - - - - - -

东莞证券 - - - - - -

联储证券 - - - - - -

§12�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12.1�广发鑫惠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2.1.1� 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20%的

情况

投资者类

别

报告期内持有基金份额变化情况 报告期末持有基金情况

序号

持有基金份

额比例达到

或者超过

20%的时间

区间

期初份额

申购份

额

赎回份额 持有份额 份额占比

机构 1

20180321-

20181231

1,497,209,772.31 0.00 0.00 1,497,209,772.31 99.35%

产品特有风险

报告期内，本基金存在单一投资者持有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20%的情况，由此可能导致的特有风险主要包括：当投资者

持有份额占比较为集中时，个别投资者的大额赎回可能会对基金资产运作及净值表现产生较大影响；极端情况下基金

管理人可能无法及时变现基金资产以应对投资者的赎回申请；若个别投资者大额赎回后本基金出现连续六十个工作日

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基金还可能面临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基金合并或者终止基金合同等情形。 本基金管理

人将对基金的大额申赎进行审慎评估并合理应对，完善流动性风险管控机制，切实保护持有人利益。

12.2�广发鑫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2.1� 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20%的

情况

投资者类

别

报告期内持有基金份额变化情况 报告期末持有基金情况

序号

持有基金份

额比例达到

或者超过

期初份额

申购份

额

赎回份额 持有份额 份额占比

机构 1

20180101-

20180320

1,497,209,772.31 0.00 0.00 1,497,209,772.31 99.35%

产品特有风险

报告期内，本基金存在单一投资者持有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20%的情况，由此可能导致的特有风险主要包括：当投

资者持有份额占比较为集中时，个别投资者的大额赎回可能会对基金资产运作及净值表现产生较大影响；极端情

况下基金管理人可能无法及时变现基金资产以应对投资者的赎回申请；若个别投资者大额赎回后本基金出现连续

六十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基金还可能面临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基金合并或者终止基金合同等

情形。本基金管理人将对基金的大额申赎进行审慎评估并合理应对，完善流动性风险管控机制，切实保护持有人利

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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